
关于《威海市环翠区股份合作经济
审计工作意见》（威环办发〔2018〕12 号）贯

彻落实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

区政府：

2018 年 3 月，《威海市环翠区股份合作经济审计工作意见》

（威环办发〔2018〕12 号）下发后，我局高度重视，及时向各

镇街转发了文件，并采取多种形式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文件精神，

准确理解文件要求，实现了集体经济组织审计工作的制度化、

规范化，现将文件贯彻落实中期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文件贯彻落实基本情况

（一）区级层面。区农业农村局根据审计职责分工，一是

每年 3 月底前根据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量、经济业务、财务收

支等情况，按照重点审计单位数量不少于全区集体经济组织总

数的 1/3 确定拟重点审计单位名单，组织专业力量开展审计工

作。2018 年历时 2 个月，对张村镇、羊亭镇、温泉镇、嵩山街

道、孙家疃街道、竹岛街道和鲸园街道 7 个镇街 41 个村级集体

经济组织及 23 个下属企业的 2017 年财务收支、合同管理、土

地征用情况进行了审计；2019 年将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及下属企

业审计全覆盖，目前已经完成了对鲸园街道、孙家疃街道的审

计工作，正在对嵩山街道、温泉镇进行审计。二是负责镇街代

管资金审计，2019 年上半年对羊亭镇、温泉镇和嵩山街道代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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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进行了审计，主要审查资金专户存储、专

账管理、三资及财务托管情况，是否存在挤占、挪用集体经济

组织资金等滥用职权、失职渎职等问题。

《审计工作意见》实施一年半以来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，

审计既反映出全区面上普遍存在的问题，又查出了个别的、典

型的违规违纪问题，为区委、区政府进一步规范农村财务管理、

完善管理制度、加强审计监督等方面提供了决策依据。

（二）镇街层面。各镇街积极贯彻落实《审计工作意见》

的要求，按照职责分工对辖区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审计工作。

一是各镇街按照规定每月对托管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日常财务

审计、主要负责人离任交接审计；二是各镇街积极配合区农业

农村局开展对集体经济组织的审计工作，并组织和督促各被审

计单位对审计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。
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
（一）合同管理不规范。各镇街普遍存在租赁（承包）合

同超过法定期限、应签未签合同、合同履行不到位及合同档案

管理不规范的问题。

（二）内控制度不健全。各集体经济组织均未制定内部控

制管理制度，缺乏对自身及下属企业的监管，导致部分集体经

济组织出现私设账外账、小金库等严重问题。

（三）镇街审计工作开展不到位。各镇街普遍没有按照《审

计工作意见》要求开展集体土地补偿费审计、收益分配前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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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、年终财务决算审计，由于镇街审计工作开展不到位，集

体经济组织仍普遍存在合同管理不规范、福利费超支等问题。

三、下步工作安排

（一）集中整治不规范合同。根据《环翠区集体经济组织

经济合同管理办法》及《关于开展环翠区集体经济组织承包（租

赁）期限不规范合同集中整治的通知》的要求，积极督促各镇

街开展不规范合同整治工作，各镇街统筹安排集体经济组织摸

排不规范合同情况，制定整改措施、限时整改。

（二）加大法规制度建设。进一步完善集体经济组织经济

管理制度，在充分研究论证的基础上，根据我区实际情况，在

《环翠区经济股份合作社财务与资产管理办法》的基础上，进

一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福利费开支；制定集体经济组织内控制

度模板，由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，

对下属企业经营行为加强监管。

（三）镇街加强审计监督工作。各镇街应按照《审计工作

意见》要求，规范开展审计工作，加强内部审计力度，切实履

行监督职能。对上级审计、巡察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落实，杜

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特此报告。

威海市环翠区农业农村局

2019 年 10 月 29 日


